附件：
淮北市紧急医疗救援(120急救)中心院前急救知情同意书

到达患者身边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  分
患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龄：  

1、“120”院前急救遵循“就近、就急”的救治原则，对呼救伤患进行紧急救护处理。院前医疗急救为有偿服务，按照市物价部门核准的有关标准收费。
2、因病情需要，可能需要紧急进行有创操作与治疗，存在一定的医疗风险，特此郑重向患者或家属告知，有可能发生相应并发症。
3、患者（儿）在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风险：
(1)在搬动、转运途中随时可能发生有病情加重，甚至心跳、呼吸停止的可能。
(2)救护车快速行驶及颠簸可能会使病情加重，严重者可危及生命。
(3)受车载药品设备的限制，患者可能出现病情加重，甚至死亡。
(4)途中因交通堵塞、车辆意外故障，会延误抢救时间，影响抢救效果。
(5)随车家属在途中发生意外，医院不承担责任。
(6)其他可能发生的情况或不可预知风险等。
如发生以上意外和风险，医护人员会尽力抢救，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，但仍有死亡可能。如果您能够确信理解以上情况，并愿意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，同意转送救治请签名。
   患者/患方（关系：         ）/见证人签字：
告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4、医生就以下情况对患者(家属)及其法定监护人做知情告知，理解及同意请勾选：
(1)鉴于患者病情危重，自行选择医院有可能贻误最佳的抢救治疗而造成不良后果。
(2)拒绝现场检查、治疗而引发的功能障碍、病情加重及意外死亡，后果自负。
(3)患者（儿）病情危重，受我院医疗条件限制，经过慎重考虑及现场医患沟通，为使患者得到更加有效和及时的治疗，决定送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院。
(4)经过慎重考虑，拒绝医生建议，决定不送医院。
(5)救护车到达时，病员已离开现场。
(6)按照相关规定，为了保障及时给其他患者提供紧急的医疗救援服务，救护车不承担运送已经确认死亡的患者，请家属或监护人给予理解并配合我院工作。
(7)伤病员因病情危重现场抢救无效，经严格确认符合死亡标准和停止继续抢救法定标准。
(8)附加表述：

患者/患方（关系：         ）/见证人签字：
告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
